附件1
停车设施建设及秩序管理任务清单

	类别
	内容
	序号
	具体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完成

时间

	一、加强停车秩序管理
	加强路内泊位管理
	1
	路内停车泊位全面归档，对所有停车泊位进行编号、建档，做到“每位一号、每位一档”和“全市一张道路停车泊位地图”。
	市公安交管局
	各区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委
	2018年12月

	
	
	2
	逐步撤除主干道、窄路双侧及4米以下人行道的停车泊位，优化影响交通安全畅通的道路停车泊位，对有停车需求的区域按标准新增路内停车泊位。
	市公安交管局
	各区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委、市市容园林委
	2018年12月

	
	
	3
	取消路外停车场周边200米路内停车泊位。
	市公安交管局
	各区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委
	2018年12月

	
	
	4
	4米以上人行道根据条件将“红线落地”，在道路红线位置施划红线，标明人行道范围，打通人行道通行空间。依法取缔在人行道私自圈占公共区域设置的停车泊位。
	市公安交管局
	各区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委、市市容园林委
	2018年12月

	
	完善道路泊位标志标线
	5
	定期维护道路停车泊位标志、标线，保持道路停车泊位标线清晰有效，在禁止停车路段，施划黄色禁停线，增加禁止停车标志。
	各区人民政府
	市交通运输委
	持续
推进

	
	
	6
	对已撤除但无法彻底清除标线的停车泊位，进行铣刨重新罩面，不能及时罩面的，施划黄色网格线，明确停车泊位信息。
	各区人民政府
	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运输委
	2018年12月

	一、加强停车秩序管理
	完善道路泊位标志标线
	7
	灵活设置全天停车、夜间免费停车、非高峰期限时停车等分时段停车泊位，在停车泊位内增加停车方向指示标记，规范机动车停放方向。
	各区人民政府
	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运输委
	持续
推进

	
	加强停车收费管理
	8
	优化收费机制，研究增大路内、路外泊位收费差异，以及路内收费价格阶梯化等措施，并择机实施。
	市发展改革委
	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各区人民政府
	持续
推进

	
	
	9
	严格落实计时停车收费政策，禁止白天路内包月停车。
	各区人民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
	2017年12月

	
	
	10
	综合整治在道路（车行道、人行道）上非法收取停车费用问题。
	各区人民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市市场监管委
	持续
推进

	
	强化违法停车治理
	11
	加快电子警察建设，逐步覆盖中心城区全部违法停车乱点，实施不间断摄录。
	市公安交管局
	各区人民政府
	持续
推进

	
	
	12
	通过视频监控对违法停车进行摄录，由视频截图作为处罚依据。通过警务通抓拍违反禁止停车禁令标志、标线交通违法行为，对校园门前、公交地铁站点等违法停车现象集中、清理难度大的路段进行取证处罚。
	市公安交管局
	各区人民政府
	持续
推进

	
	
	13
	在“天津交警”双微平台开设群众举报违法停车专栏。为交通辅警、文明志愿者、市容管理网格化信息员、社区城管执法人员等开通专用举报渠道。
	市公安交管局
	各区人民政府、市文明办、市交通运输委、市市容园林委
	持续
推进

	一、加强停车秩序管理
	强化违法停车治理
	14
	实行清障车随警勤务，对占压盲道、红线标记内的行人通道、人行横道以及公共汽车站、消防栓等地点30米内及路口范围内的违停车辆及时清拖。
	市公安交管局
	各区人民政府
	持续
推进

	
	
	15
	强化对长期占用道路的废旧、无主车辆的巡查治理，及时清拖。
	各区人民政府
	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市容园林委
	持续
推进

	
	推进停车智能化管理
	16
	开展全市停车普查。
	市交通运输委、各区人民政府
	市公安交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建委、市国土房管局、市规划局
	2018年6月

	
	
	17
	建设全市停车基础设施数据库。
	市交通运输委、各区人民政府
	市公安交管局
	2018年9月

	
	
	18
	对新增或调整的停车泊位进行动态更新，完善停车设施备案数据共享机制。
	各区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委
	市公安交管局
	持续
推进

	
	
	19
	建设天津市停车管理信息平台。
	市交通运输委
	市公安交管局
	2018年12月

	
	
	20
	促进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停车诱导系统、自动识别车牌系统等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市科委
	市交通运输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交管局
	2018年6月

	二、加快停车设施建设
	激活闲置泊位
	21
	至“十三五”末，和平区激活闲置泊位700个、河东区激活2500个、河西区激活2500个、南开区激活2500个、河北区激活2500个、红桥区激活1500个、东丽区激活2000个、西青区激活2000个、津南区激活500个、北辰区激活3000个，各区实际工作过程中可适当调整。
	各区人民政府
	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国土房管局、市建委
	持续
推进

	二、加快停车设施建设
	共享停车设施
	22
	2017年各区停车资源共享示范项目，和平区100个泊位、河东区150个泊位、河西区200个泊位、南开区200个泊位、河北区100个泊位、红桥区50个泊位、东丽区50个泊位、西青区50个泊位、津南区50个泊位、北辰区50个泊位。
	各区人民政府
	市交通运输委
	持续
推进

	
	加快路外停车场建设
	23
	和平区建设7处，河东区建设10处，河西区建设23处，南开区建设16处，河北区建设17处，红桥区建设5处，东丽区建设9处，西青区建设7处，津南区建设2处，北辰区建设16处。
	各区人民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市容园林委、市卫生计生委、市教委、市公安交管局
	持续
推进

	
	老旧建筑配建挖潜
	24
	2017年各区在重点地区至少开展2处以上，模式成熟后在其他区域逐步推广，到“十三五”末中心城区挖潜泊位共约4万个。
	各区人民政府
	市建委、市交通运输委、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市容园林委、市市场监管委、市公安交管局
	持续
推进

	三、配套支持政策
	加快规划编制
	25
	完善天津市机动车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市交通运输委、市规划局
	各区人民政府、市公安交管局、市国土房管局
	2017年12月

	
	
	26
	修订完善现行停车配建标准。
	市建委、市规划局
	市公安交管局
	2017年12月

	
	
	27
	组织编制区域或片区停车改善方案，形成建设实施情况滚动评估、年度计划动态调整机制。
	各区人民政府
	市建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
	持续
推进

	
	保障土地供应
	28
	落实近期建设公共停车场有关指标。
	各区人民政府
	市国土房管局、市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委
	持续
推进

	三、配套支持政策
	保障土地供应
	29
	制定相关政策分层办理规划和土地手续。
	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各区人民政府
	——
	持续
推进

	
	
	30
	按照批准后的天津市机动车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对中心城区停车设施用地予以保障。
	市国土房管局
	各区人民政府
	持续
推进

	
	强化建设监管
	31
	加强对停车设施的使用监管、规划验收、建设竣工验收，严格落实停车设施配建机制。
	市建委、市规划局、各区人民政府
	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
	持续
推进

	
	
	32
	建立对闲置、挪作他用停车场（库）处罚机制，加强事后监管，对违法行为责令恢复并依法实施处罚。
	各区人民政府、市公安交管局
	市建委、市交通运输委
	持续
推进

	
	简化审批流程
	33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深入落实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再造流程，选址意见书和用地预审审批采取并行受理，将环评审批后置于初步设计，切实提高项目审批办理效率。项目开工前应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或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各区人民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市建委、市国土房管局、市规划局、市审批办、市环保局
	持续
推进

	
	
	34
	对于利用自有土地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的，按照特种设备（起重机械）流程执行。
	市市场监管委
	市建委、市国土房管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发展改革委、各区人民政府
	持续
推进

	
	加大政策优惠
	35
	出台相关经营性收费优惠政策，落实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市发展改革委、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各区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

	
	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36
	组织停车场PPP项目，编制停车场PPP项目实施方案。
	各区人民政府、市建委
	市发展改革委
	持续
推进

	三、配套支持政策
	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37
	支持符合条件的停车场建设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协调金融机构与有融资需求的停车设施建设企业或者项目进行对接，提供资金支持。
	市金融局、市交通运输委
	天津银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持续
推进

	
	
	38
	组织开展停车场专项经营权、预期收益质押担保增信等政策研究。
	市发展改革委
	市交通运输委、市建委、市财政局、天津银监局、市金融局
	2018年9月

	
	
	39
	构建停车设施建设项目储备库，完善储备项目可研、核准、备案等前期文件手续，向国家申请发行停车场项目企业债券。
	各区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建委
	持续
推进

	
	加强政策指导
	40
	制定我市停车资源共享利用指导意见。
	市交通运输委
	各区人民政府、市建委
	2018年9月

	
	规范运营服务
	41
	编制路内公共停车场经营服务规范。
	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
	市市容园林委、市市场监管委
	2018年9月

	
	
	42
	编制路外社会公共停车场运营服务规范。
	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运输委
	市市场监管委
	2018年9月

	四、严格监督考核
	构建监督考核机制
	43
	成立督查考核组，对重点任务专项督办，年底全面评估考核，将考评结果纳入城市管理综合考核平台、纳入绩效考核。
	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
	市市容园林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各区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

	五、加强组织推动
	加强统筹协调
	44
	建立停车设施建设及秩序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建委、市市容园林委、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委、市人防办、市科委、天津银监局、市金融局、各区人民政府、公交集团
	2017年12月

	五、加强组织推动
	落实区内主体责任
	45
	各区要明确机构承担停车管理职能，并配备相应工作人员，发挥属地管理的主体作用。
	各区人民政府
	市编办
	2017年12月


注：责任分工依据为《天津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2015年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我市城市停车场建设近期工作要点与任务分工的通知》（津政办发〔2016〕46号）。

